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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项： 
近日，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小额贷款公司监督管理暂行办法》（以下简

称《办法》)。 

 

平安观点： 
 严格业务范围，明确经营和监管原则。《办法》明确小额贷款公司经营范

围仅限于：（1）发放小额贷款；（2）商业汇票承兑、贴现；（3）法律、行

政法规规定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同意开展的其他业务，严禁出租出借

牌照等违规“通道”业务。从监管方来说，明确省级地方金融管理机构对

本地区小额贷款公司的监督管理和风险处置负总责，小额贷款公司设立应

当经省级地方金融管理机构同意。经营区域上，小额贷款公司不得跨省、

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业务，网络小额贷款公司的经营区域另行规定。 

 明确单户信贷限额，强调小额分散特性。《办法》在贷款限额上进一步明

确，但较 20 年版本的《网络小额贷款业务管理暂行办法（征求意见稿）》

有所变化，其中网络小额贷款公司对单户用于消费的贷款余额由原则上不

得超过人民币 30 万元，不得超过其最近 3 年年均收入的 1/3，该两项金

额中的较低者为贷款金额最高限额，改为不得超过人民币 20 万元。经营

贷则是由对法人或其他组织及其关联方的单户网络小额贷款余额原则上

不得超过人民币 100 万元，改为对单户用于生产经营的各项贷款余额不

得超过人民币 1000 万元。在贷款集中度上，《办法》要求小额贷款公司对

同一借款人的各项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其上年末净资产的 10%，对同一借

款人及其关联方的各项贷款余额不得超过其上年末净资产的 15%，持续

强调分散特性。针对联合贷出资模式，《办法》要求与商业银行联合发放

的网络贷款的单笔出资比例不得低于 30%。 

 细化融资要求，明确贷款分类。首先从融资要求上来看，严格“1+4”融

资杠杆倍数指标，一方面小额贷款公司通过银行借款、股东借款等非标准

化形式融入资金的余额不得超过其上年末净资产的 1 倍。另一方面，小额

贷款公司通过发行债券、资产证券化产品等标准化形式融入资金的余额不

得超过其上年末净资产的 4 倍，实收资本较为丰厚的头部机构未来竞争力

有望保持。风险端来看，《办法》首次明确小额贷款公司将逾期超过九十

天的贷款划分为不良贷款，明确所有放贷资金必须进入放贷专户，所有贷

款发放和本息回收必须通过放贷专户，严格贷款分类和资金流管理要求有

利于行业健康发展。 

证
券
研
究
报
告 



 

 

 
 

请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本公司研究报告，如经由未经许可的渠道获得研究报告，请慎重使用并注意阅读研究报告尾页的声明内容。  

银行·行业点评 

2/ 3 

 

 精细化监管落地，头部机构或将更为受益。《办法》的出台有利于完善小额贷款公司风险管控制度，引导行业提高风险管理和

合规经营水平，以“小额分散”定位更好的服务实体经济发展。展望未来，风控体系更为完善，客户群体更为稳定的头部机构

或将更为受益。 

 风险提示：（1）政策推进不及预期；（2）宏观经济下行超出预期；（3）竞争加剧拖累企业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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